北京中昌医科教育集团现代疼痛医学培训中心

临床进修(见习)协议书
为了确保临床进修（见习）计划的正常进行，确保学员在进修（见习）过程中的各项权益，约束和规范学校（医院）与学员双方相关行为与权责，更好的完成教学培训任务，特制定本协议，双方均应遵照执行。
第一条：我院只接受培训中心高级班结业学员的临床进修申请（加盟连锁机构除外）。学员申请参加临床进修（见习）必须提前预约报名，报名费200元。临床进修（见习）费我中心直属临床基地每期1800元，进修（见习）时间2－4周，即每期学员最短进修（见习）时间为10天，最多可安排一月，费用相同。介绍安排在其他医院学习进修（见习）时，费用按该院相关规定收取。临床进修（见习）费必须在报名预约时一并交纳，以便确认后安排临床接待事宜。其他未公示项目的收费必须经过学员同意后自愿选择交纳，不得强行收取。各加盟连锁机构人员进修不收取任何进修费，吃住可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第二条：学员在正式进修（见习）前若改变计划，可要求调整进修（见习）时间或申请退费，如果要求退费，学校将凭交费凭证退还全部进修费（如需办理汇款事宜，将扣除相关手续费），但报名费不退。
第三条：学员第一天上午跟班进修（见习）后（相当4节教学课），若对医院或带教不满意，可当即要求退费，学校将凭交费凭证扣除80元医院提前预约安排手续费后退还所余全部进修费，报名费不退。 
第四条：学员到院跟班进修（见习）一天（不含第2天）要求退费，学校将凭缴费凭证扣除第一天进修（见习）费120元与医院提前预约安排手续费80元后退还学费余额，报名费不退。
第五条：学员到院跟班进修（见习）一天后要求退费，学校将不予办理。
第六条：如果学员在进修（见习）期间出现生病住院等特殊情况，学员需要提供相关正式证明，学校将扣除学员进修（见习）过的相关费用后，凭缴费凭证退还进修（见习）费余额。 

第七条：为便于收退费管理和其他教学配套服务，学员报到时，中心财务先开据临时收据收费，离校前按缴纳金额与收费项目换开正式发票。
第八条：临床进修（见习）期间，学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或科室的相关管理规定，否则，学校和医院有权终止该学员的进修（见习）活动。
第九条：外地学员进修（见习）期间食宿自理，本地学员自行安排。为方便学员生活安排，医院可向学员提供相关食宿场所信息或协助联系安排，但具体选择由学员决定。学员在食宿活动中受到相关利益及安全侵害时，学校不承担相关连带责任。 
第十条：进修（见习）期间学员在下班后外出活动及交通过程中应自行注意安全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与此有关的安全意外学校均不承担连带责任。
第十一条：学员在进修（见习）期间必须听从医院安排，严格遵守相关纪律要求。因事不能正常上班时，必须向带教老师或医院请假。无故缺勤或请假期间相关安全等事宜均自行承担责任，与学校和医院无关。
第十二条：学校以学员缴费后到院报到且第一天上班之时视为本协议生效时间，以学员按计划学习结束或提前办理离院手续终止进修（见习）之日确认为本协议自行终止时间。 
第十三条：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加以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甲方：北京中昌现代疼痛医学培训中心(章)        乙方：学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员通讯地址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员家庭（或单位）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员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联系方式：
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